专利侵权纠纷需提供的附件材料
专利侵权纠纷请求人除应提交请求书外，还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主体资格证明，即个人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单位应当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副本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二）专利权有效的证明，即专利登记簿副本，或者专利证书和当年缴纳专利年费的收据。

　　（三）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请求人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实用新型专利检索报告）。

（四）请求人应当按照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供请求书副本及有关证据。

（五）以上所有材料需提交一式三份复印件。
